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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视频是否享有著作权？

主持人:

如今方兴未艾的 “短视频”， 顾名思义以 “短” 为

特点， 而且很多是由拍摄者独自完成， 并没有复杂的制

作过程， 那么这样的短视频是否享有著作权呢？

最近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审理了一起案件， 法院最终

认定用户自行设计拍摄的一系列记录日常生活的短视频

属于视听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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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 《人民法院报》 报道， 短视

频是记录生活、 分享心情的一种方
式。 当用心创作的短视频内容遭遇

侵权时， 能否借助法律手段保护自
己的合法权益呢？ 日前， 北京知识

产权法院审理的一起案件， 对此作

出了解答。

抖音用户 “ahua” 自行设计

并拍摄了一系列记录自己日常生活
的短视频并上传至抖音， 包括本案

权利视频 “纸飞猪”。 后 “ahua”

发现快手用户 “学长花花” 在快手
上传的短视频 “纸飞猪” 与其享有

权利的视频内容一致。 该视频播放

量近 650 万， 点赞约 51 万， 评论
超 1 万， 评论中还存在 “ahua 终

于来快手了！” 等内容。

北京微播视界科技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微播公司） 是抖音平台

运营方， 获得了涉案生活记录短视
频作者 “ahua” 的授权。 微播公

司将快手平台运营方北京快手科技
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快手公司） 诉

至法院， 认为快手账号在快手平台

播放涉案短视频的行为侵害了微播
公司就涉案短视频享有的信息网络

传播权， 请求判决快手公司停止其

侵害作品信息网络传播权的行为并
赔偿损失。

一审法院审理后认为， 快手公
司的行为侵害了抖音公司就 “纸飞

猪” 录像制品享有的信息网络传播

权， 判决快手公司停止侵权并赔偿
损失 2000 元。

两公司不服， 提起上诉。 北京
知识产权法院二审判决对涉案作品

类型认定予以改正， 认为涉案作品

属于视听作品， 并判决赔偿经济损
失 2500 元及合理费用等。

记录生活的1分钟短视频受著作权法保护吗？

■ 链接

潘轶： 关于短视频的性质，

在理论与实践上一直存在视听作

品与录像制品的争议， 尽管视听

作品和录像制品均属于视听表达

而受著作权法保护， 但二者保护

路径并不相同。

本案一审法院即认定涉案作

品属于录像作品， 而二审则对涉

案作品类型认定予以改正， 认定

该作品属于视听作品。

视听作品与录像制品在多方

面存在差别。

视听作品是指摄制存储在一

定介质上， 由一系列有伴音或者

无伴音的画面组成， 并且借助适

当装置放映或者以其他方式传播

的作品 ， 强调对拍摄行为 、 角

度、 内容等具有独特的选择、 安

排与设计， 体现制作者的个性化

表达。

录像制品是对视听作品以外

的有伴音或者无伴音的连续相关

形象、 图像的录制品， 强调对所

录制内容的客观记录， 对录制对

象 、 时机或角度没有个性化要

求。

视听作品作者对作品享有完

整的著作权； 而录像制品的权利

人对其制作的录音录像制品仅享

有许可他人复制、 发行、 出租、

通过信息网络向公众传播并获得

报酬等权利。

法院认定是视听作品

本案一审法院即认定涉案作品属于录像作品， 而二审则对涉
案作品类型认定予以改正， 认定该作品属于视听作品。

截长为短，可能涉嫌侵权

李晓茂： 还有很多短视频作者

采用的是 “截长为短” 的方式制作

短视频， 最常见的就是将电影、 电

视剧等现有的作品， 剪辑成短视频

进行介绍和评论， 这样的截长为短

有可能涉嫌侵权。

从目前影视剪辑类的短视频来

看， 有一类是完全复制并传播影视作

品片段的短视频， 只是原作品片段的

整合， 其中并未体现短视频制作人的

思想 ， 短视频本身并不构成新的作

品 ， 并且涉嫌侵犯了原作品的著作

权。

但也有一些这样的短视频， 在原

影视作品的基础上进行了二次创作，

这样的视频是否构成侵权， 在实践中

存有一定争议， 至少是有可能被认定

不构成侵权的。

还有很多短视频作者采用的是 “截长为短” 的方式制作短视频， 最常见的就是将电影、 电视剧等现有的作

品， 剪辑成短视频进行介绍和评论， 这样的截长为短有可能涉嫌侵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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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晓科： 在新 《著作权法》

实施之前， 司法实践对短视频是

否可以作为作品而受到著作权法

的保护， 一直有所争议和讨论。

2018 年的 “抖音案 ” 成为短视

频著作权案件的标志性案例。

针对该案北京互联网法院审

理认为， 涉案短视频虽然只有十

多秒 （近 15 秒）， 但不影响短视

频的独创性， 法院从作者的独立

创作和作品的创作性两个角度进

行了阐述， 认为涉案短视频具备

《著作权法》 下的作品构成要件，

构成 《著作权法》 中以类似摄制

电影的方法创作的作品。

在该案中， 法院在判断短视

频是否构成著作权法意义上的作

品时， 尤其注意 “独创性” 的判

断。

著作权作品的 “独创性” 构

成包括两个方面， 首先是作者独

立完成， 其次是视频内容具有创

造性， 融入了作者的思想感情、

个性化表达， 并且给观众带来了

精神享受。

司法实践中形成的判断标

准， 在新 《著作权法》 中有了回

应和解答 。 2021 年 6 月 1 日 ，

新 《著作权法》 正式施行， 其中

第 3 条规定 ： “本法所称的作

品， 是指文学、 艺术和科学领域

内具有独创性并能以一定形式表

现的智力成果……” 同时， 在该

法的第九款兜底条款中， 将作品

类型拓展到 “符合作品特征的其

他智力成果”。

因此， 决定是否属于作品，

关键不在于长短， 而在于其是否

属于 “具有独创性并能以一定形

式表现的智力成果”。

短视频创作具有创作门槛

低、 录影时间短、 创意构思相对

简单、 社交性和互动性强、 便于

传播等特点， 是一种新型的视频

形式。 对于新形式视频的可版权

性标准， 应结合其本身特点、 所

处的社会环境和行业情况等背景

综合予以考察。

基于鼓励短视频创作和促进

公众多元化表达和文化繁荣的价

值取向， 对于短视频独创性高度

的要求不宜苛求， 只要能体现出

一定的个性化表达和选取， 即可

认定其具备独创性。

是否属于作品，并不在于长短

决定是否属于作品， 关键不在于长短， 而在于其是否属于
“具有独创性并能以一定形式表现的智力成果”。

短视频本身也应避免侵权

潘轶： 除了短视频是否享有著

作权的问题， 我认为短视频本身是

否侵犯他人的著作权， 也是值得关

注的问题。

因为绝大多数短视频是由非影

视专业的普通人独自完成的， 在视

频中， 很可能使用了他人具有著作

权的元素 ， 最常见的就是背景音

乐。

如果短视频只是个人制作， 没

有商业目的， 也没有广泛传播造成

一定影响， 那么对他人音乐作品的使

用有可能尚不构成侵权。

但是在短视频平台， 任何人都有

可能一夜之间成为网红， 视频播放量

巨大， 各种商业机会也会找上门来，

因此， 侵权和未侵权的界限是可能轻

易被突破的。

此外， 如果本身已是网红， 即便

拍摄的短视频并未直接作为广告， 但

是短视频发布主体有商业活动， 那么

使用了他人具有著作权的元素也是可

能被认定侵权的。

现在有不少具有著作权意识的视

频拍摄者， 会从音乐版权网站购买音

乐来使用， 这当然是值得肯定的， 但

是在购买和使用前， 也要看清楚合同

条款， 包括相关音乐使用的时间限制

和范围限制。

即使是付费购买的音乐， 也只能

在合同约定的范围内使用， 如果超出

范围但没有获得新的授权， 仍然可能

构成侵权。

绝大多数短视频是由非影视专业的普通人独自完成的， 在视频中， 很可能使用了他人具有著作权的元素， 最

常见的就是背景音乐。


